
□ 见习记者 王雅雯 通讯员 孙玉潇

本报讯 身为“铲屎官” 的你是

否给“毛孩子” 购买过宠物药？ 一家

销售宠物药的网店， 将正品知名宠物

药拆零重新包装后再进行销售， 这种

行为合法吗？ 日前， 奉贤区人民法院

审结了这起案件， 判决网店停止侵害

商标权的行为， 赔偿损失 15000 元。

为了提升销量， 某主营宠物药品

的网店将两种正品驱虫宠物药拆零，

包装成“小袋装” 重新出售。 店家还

自制了“驱虫套餐使用说明”， 配合

药物销售。

该套餐上线后订单火爆， 为某网

店带来不少收入。 该驱虫宠物药的商

标权人发现后， 将某网店起诉至奉贤

法院， 认为某网店侵犯了自己的商标

权。 某网店的店主则辩称， 自己有该

品牌的授权， 拆零再次销售并不构成

侵权。

奉贤法院经审理认为， 网店为谋取

更多利润， 将正品宠物药拆零分装， 不

属于对商标的合理使用。 拆零销售的宠

物药均使用塑料封口袋包装， 分装袋上

没有注明药品有效期、 贮藏方式和生产

企业； 店家自制的“驱虫套餐使用说

明” 只是简单提醒“滴入皮肤”， 而正

品宠物药包装盒的内部， 则详尽提示了

用药方法、 注意事项、 保存温度等。 消

费者系出于对品牌的信赖而购买产品，

但网店的分装行为， 导致消费者无法获

知正品包装中具有的完整商品信息， 若

消费者因未被充分告知注意事项而使用

不当， 致使宠物发生不良反应， 消费者

会认为商标权人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

从而造成对商标权人信誉的损害。

综上， 奉贤法院认为， 网店将正品

宠物药拆零销售的行为构成侵害商标

权。 一审判决网店构成侵权， 应停止侵

权并赔偿损失共计 15000 元。 店主不服

提出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把宠物药分装成小袋出售
法院：不属于对商标的合理使用，构成侵权

  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 认知能力较差， 对危险源的

识别及规避能力较弱， 在学校或者

其他教育机构学习期间脱离了监护

人的保护 ， 需要教育机构履行教

育 、 管理职责 ， 以确保其人身安

全。 民法典就无民事行为等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 幼儿

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

遭受人身损害的侵权责任情形做了

明确规定。

教师是上课期间未成年学生的

管理者、 监督者， 有责任洞察发现

学生的不当行为， 并以合理方式予

以教育、 规劝， 对于反复批评指正

后仍未纠正的， 则有必要予以适当

惩戒 ， 帮助未成年人正视自身行

为、 塑造良好品格， 面对违反纪律

的学生切忌有 “不敢管、 不能管、 不

愿管” 的畏难情绪。

家庭是未成年人的第一个课堂，

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第一任老师， 承担

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

任。 父母应当加强对未成年子女的正

面管教和引导， 批评、 惩戒错误思想

和不良行为， 教育子女崇德向善、 尊

老爱幼、 热爱家庭、 团结互助、 诚信

友爱、 遵纪守法。

本案中， 闹闹的父母在庭审中承

认孩子平时调皮， 其作为家长也束手

无策， 显然其监管、 教育存在不当。

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 人民法院

可以结合案件情况对不依法履行监护

职责、 家庭教育方式不当或者侵害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父母开展家庭教育

指导工作。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胡佳瑶

本报讯 一男子利用同事善心，

编造各种虚假理由骗取多名同事钱

财。 近日， 经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

公诉， 黄浦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倪

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3 个

月， 并处罚金 4 万元。

今年初， 倪某与一名女子确立了

恋爱关系， 两人经常外出吃喝玩乐，

倪某经济负担渐渐加重。 5 月，倪某开

始沉迷网络直播，“当时我没什么钱

了，看直播又很上头，就想向手下员工

搞点钱给主播刷礼物。”倪某的经济状

况每况愈下， 为了维持自己的虚荣心

和消费需求， 作为某物业保洁部的领

班， 倪某开始利用职务之便， 编造各

种虚假理由， 向手下员工骗取钱财。

“我儿子上大学了， 需要买电

脑” “孩子尿毒症晚期， 每天在重症

病房里都要钱” ……倪某利用同事们

的同情心以及职位便利， 以家人为由

编造各种理由向多人多次骗取钱款，

实际全部用于打赏主播和吃喝玩乐。

后来， 倪某变本加厉， 利用领班的身

份， 以公司名义编造虚假事实。 他谎称

公司有团建费用需要收取， 或者以帮助

员工安排工作、 住宿等理由， 骗取员工

的押金和费用。 然而， 这些钱款并未用

于公司活动或员工安排， 而是都被倪某

挥霍一空。

今年 7 月， 公司老板发现了倪某的

行为， 联系他询问情况。 倪某自知无法

再隐瞒下去， 便与老板协商于 7 月中旬

退还钱款。 然而， 到了约定的时间， 倪

某并未出现， 而是关机逃避， 最终公司

老板选择报警。

今年 10 月 14 日， 该案移送至黄浦

检察院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通过调取

银行账户交易明细、 询问相关证人、 审

查犯罪嫌疑人供述等证据材料， 还原案

件事实和犯罪手法。 经查， 倪某在

2022 年至 2024 年期间， 多次编造孩子

生病、 公司团建等虚假理由， 骗取其多

名同事钱财， 共计 13 万余元。 倪某到

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并自愿认罪

认罚。 今年 10 月 23 日， 黄浦检察院以

涉嫌诈骗罪对被告人倪某提起公诉并依

法提出了量刑建议。 最终， 法院作出如

上判决。

他沉迷直播恋爱打赏一个不落
保洁领班诈骗同事13万余元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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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孩子”课上恶作剧，该由谁担责？
长宁法院审理一起案件，教育机构及肇事方父母被判担责

□ 首席记者 陈颖婷

低年级学生在课上对同学做出拉头发、 扯衣服、 抠脸颊、 抓耳朵……这些恶作剧行为，

是不是很难定性？ 调皮“熊孩子” 的这些小动作给别人造成伤害时， 该由谁承担责任呢？ 近

日， 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审理后认定被告某教育机构应当为其授课教

师的失职行为承担主要侵权责任， “熊孩子” 的父母作为监护人承担次要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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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上恶作剧引发纠纷

闹闹和静静都是某教育机构的学

员， 事发时都年仅 7 周岁。 2023 年 5

月某个周末上午的课上， 仅有六名小

朋友在上课。 闹闹借着上下讲台回答

问题的机会， 先后五次对静静实施包

括拉拽头发、 抠抓右耳、 抠挖面部等

侵扰行为， 致使静静左右两侧面部出

现明显抓破、 发红及出血。 其间， 授

课老师未对闹闹的恶作剧行为予以制

止。 下课时， 静静妈妈才发现静静脸

颊受伤的情况。

静静起诉至法院， 要求闹闹及其

父母赔偿医疗费、 交通费、 精神损害

赔偿金、 律师费等费用。

闹闹及其父母都认为， 闹闹和静

静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某教育机

构应当尽到更高的注意和教育管理职

责， 家长无法进到教室， 授课老师未

及时发现并制止闹闹的行为， 应当承

担主要责任， 故申请追加某教育机构

为共同被告。

某教育机构辩称， 实际侵权人系

闹闹， 应由闹闹及其父母承担侵权责

任， 其已与静静的父母达成和解协议

并作出赔偿， 无需再承担侵权责任，

其超出应承担赔偿金额的部分自愿作

为对静静的补偿。

法院厘清各方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该课程系小班

教学， 闹闹和静静的座位靠近讲台， 闹

闹几次动作幅度较大， 而授课老师却未

及时制止、 管教， 在课堂秩序管理上存

在严重失职， 被告某教育机构应当为其

授课教师的失职行为承担侵权责任。

闹闹的侵扰行为频率较高、 动作幅

度较大， 且给静静的面部造成了明显抓

伤， 已然超出了一般的恶作剧程度， 应

当由其父母作为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认知判断能力存

在明显欠缺， 不能充分认识自己行为的

后果， 对行为也缺乏有效自控能力， 教

育培训机构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

护、 教育和管理必须强调更高标准。 若

授课老师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并有效制

止， 闹闹就不会一再对静静实施侵扰行

为。 故此， 被告教育机构应承担主要侵

权责任， 被告闹闹及其父母承担次要侵

权责任。

被告某教育机构主动对静静的医疗

费用等做出赔偿， 并辞退涉事老师， 在

此基础上， 长宁法院判决被告闹闹及其

父母支付原告静静适当赔偿款。

案件办理过程中， 法官走访被告某

教育机构， 了解其日常教学及教师培

训管理等情况。 案件判决后， 长宁法

院一方面向被告某教育机构制发司法

建议， 并得到积极整改反馈， 其中特

别回复已将教师课堂秩序管理纳入日

常培训内容； 另一方面向被告闹闹的

父母制发家庭教育指导令， 督促其加

强对闹闹的管教、 引导， 帮助闹闹养成

良好品行。

（文中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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